
9.创新涉外商事诉讼、仲裁与调解“一站式”纠纷解决机制

(中国(重庆)自由贸易试验区提供)

中国(重庆)自由贸易试验区(以下简称重庆自贸试验区)畅通

人民法院、仲裁、调解机构对接渠道,构建涉外商事诉讼、仲裁与调

解“一站式”纠纷解决机制,实现诉讼、仲裁、调解程序有序衔接,三

位一体、多元共治,为国内外当事人提供“一站式”法律服务。

一、主要做法

(一)专业化服务,搭建纠纷解决平台。

法院积极与专业机构开展合作交流,共建“一站式”纠纷解决

平台,打造国际化、专业化法律人才队伍。将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

裁委员会西南分会、重庆自贸试验区商事调解中心等机构的国内

外仲裁员、调解员引入纠纷解决,联合建立商事争端解决平台,共

同合作,增强纠纷解决专业性。

(二)多元化选择,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。

打破诉讼、仲裁、调解程序之间的界限,保障当事人自主选择

多样化纠纷解决方式、自由处分程序和实体权益的权利。探索将

商事调解中心出具的调解书纳入司法确认范畴,主动为非诉讼纠

纷解决方式提供司法服务与保障,进一步增强“一站式”纠纷解决

机制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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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一体化管理,实现机构间协调联动。

探索建立诉讼费、仲裁费与调解费的转付衔接机制,简化程

序,实现案件全流程管控,对接程序一体化管理。建立联席会议、

数据通报、联系协调制度,定期通报对接工作运行情况,及时协调

解决困难,实现数据共享,不断优化工作模式,为当事人提供立体

化、集约化的“一站式”诉讼服务。

二、实践效果

(一)扩大诉调对接适用范围,实现调解功能全覆盖。

完善诉调对接工作制度,与9家调解机构签订合作协议,覆盖

诉前委派调解、诉中委托调解、诉中邀请调解全流程。利用“一站

式”纠纷解决机制,发挥仲裁机构调解商事纠纷的专业性,更好实

现诉源治理。目前平台已累计委派、委托调解案件四千余件,成功

调解买卖合同纠纷等75件涉外商事案件,有效保护国内外当事人

合法权益。

(二)出台诉仲对接工作规则,实现诉仲案件对接。

制定出台《涉外商事纠纷诉仲对接工作规则(试行)》,明确案

件类型及条件,理清案件对接程序,严格案件管理职责,有序推进

诉仲对接工作,切实提升矛盾化解质效。成功将俄罗斯某国际旅

行社有限公司诉某旅游集团重庆国际旅行社涉外委托合同纠纷案

件移交至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西南分会仲裁,争议双方

在仲裁过程中达成和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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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下一步工作思路

一是加强信息化建设。加快推进“一站式”纠纷解决平台信息

化建设,实现智能化办事、办案、办公。充分利用大数据,实现对

“一站式”纠纷解决机制的评测监管,精细化案件管理。二是加强

课题研究。推动仲裁机构、调解中心等各方加强研究纠纷解决机

制中的立法、法律适用等问题。三是加强合作交流。针对不同类

型诉讼案件,加强与政府机关、行业协会、基层组织等沟通交流,探

索共同建立多样化、专业化的纠纷解决平台,实现诉源治理工作提

质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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